
廠商拒絕往來廠商查詢作業程序： 

一、查詢時機： 

  採購契約成立前：（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 

為避免機關與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成立契約，各單位應於契約成立前，如將採購決定通

知廠商、通知廠商履約或訂購前，應上政府電子採購網查察廠商有無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規

定情形（即為刊登「拒絕往來廠商」之情形）。 

二、查詢網頁： 

(一)請至「政府電子採購網」查詢：免帳號、密碼，點選「查詢服務」下「拒絕往來廠商」 

(二)查詢結果： 

1.有符合條件資料：如洽辦採購廠商在所查結果之列，則不得向其採購。 

http://web.pcc.gov.tw/pishtml/pisindex.html


2.無符合條件資料：即表示非拒絕往來廠商。 

三、相關法令依據： 

(一)工程會函頒「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 (新台幣10萬元)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

二、（十）：「誤以為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不適用採購法第 103條」。 

備註：本會 111 年 12 月 23 日工程企字第 1110100798 號令修正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為 150

萬元，及中央機關小額採購金額為 15萬元，並自 112年 1月 1日生效。 

(二)工程會 105年 12月 9日工程企字第 10500280811號函示機關應於契約成立前確認廠商非拒

絕往來廠商。 

(三)政府採購法： 

1.第 103條第 1項： 

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即「拒絕往來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

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一、有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5款、第 15款情形或第 6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

次日起三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 

二、有第 101條第 1項第 13款、第 14款情形或第 6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

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 

三、有第 101條第 1項第 7款至第 12款情形者，於通知日起前五年內未被任一機關刊登者，

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登一次者，自刊登之次日起六個月；已被任一

機關刊登累計二次以上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者，應註銷之。 

2.第 50條第 2項：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前有第一項情形者，應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共利益，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